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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訂本公司的細則建議修訂本公司的細則建議修訂本公司的細則建議修訂本公司的細則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五日舉行之星光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

會議上，董事會通過（其中包括）提呈修訂本公司細則（「細則」）之建議。建議修訂

細則須獲本公司股東（「股東」）在本公司即將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

會」）上以特別決議通過批准。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建議修訂細則的進一步詳情及股東週年大會通告的通函，將於

適當時候寄發予股東。 

    

緒言緒言緒言緒言    

    

董事會宣佈，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五日舉行之董事會會議上，董事會通過（其中包括） 

提呈修訂細則的建議。建議修訂細則須獲股東在股東週年大會上以特別決議通過批准。 

 

建議修訂細則建議修訂細則建議修訂細則建議修訂細則    

    

董事會建議尋求股東以特別決議方式批准修訂細則，建議修訂將處理（其中包括）下

列各實際事項： 

 

(i) 符合市場的慣例，要求不少於三分之一的董事於本公司每年之股東週年大會上輪

席退任； 

 

*僅供識別 

 



(ii) 允許以刊發於網頁的方式送遞本公司通告或函件至股東； 

 

(iii) 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的要求，當董事會認

為主要股東或董事可能存在利益衝突的重大事件時，應以實際董事會會議而非書

面決議案處理； 

 

(iv) 闡明出席董事會會議之方法； 

 

(v) 闡明如果事先沒有得到股東於股東會上同意，不能於核數師任期屆滿前罷免本公

司之核數師； 

 

(vi) 刪除禁止提供財務資助；及 

 

(vii) 反映將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起生效之上市規則有關“聯繫人” 及“緊密聯繫

人”定義之修訂。 

 

其他細則的改善修訂亦一併建議，當中包括增加新釋義以改善細則的表達。 

 

建議修訂詳情之全文將載於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內。 

 

一般事項一般事項一般事項一般事項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建議修訂細則之進一步詳情及股東週年大會通告之通函，將於適

當時候寄發予股東。 

 

承董事會命 

星光集團有限公司星光集團有限公司星光集團有限公司星光集團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張志成 

 

香港，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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